军粮城街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贯彻落实《天津市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指导意见》（津交函〔2021〕50号）和《东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丽区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东丽政办〔2022〕8号）要求，结合我街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和路域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健全农村公路治理体系，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实现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二、工作目标
全面建立和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建立覆盖全街的路长制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工作目标，落实管理责任，强化监督，严格管理考核的要求，对农村公路路域环境出现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有效防控，使农村公路路域环境干净整洁，交通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三、实施范围
军粮城街区域内按照道路编码共有农村公路（村道）共计3条，总长度10.2公里。其中二级农村公路2.6公里，四级农村公路7.6公里。上述农村公路（村道）均纳入路长制管理（详情参见附件3）。
四、组织体系
建立农村区域与农村公路相结合的街道、村二级路长组织体系，街道设立总路长，路长，村设立路长。街道成立路长制工作小组，设立路长制办公室。
（一）街道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设置及职责
1．领导小组
[image: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环境综合治理，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美观的公路交通环境，街道成立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汤海滨
副组长：王  利
成  员：韩惠军、陈永刚、谭力方、王伟华、窦宝柱
领导小组成员由街道城建办、公共管理办、综合办、党建办、综合执法大队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
街道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深入落实《关于全面做好东丽区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的通知》，推进路长制管理制度建设，部署路长制管理任务和目标，监督考核相关措施落实情况，统筹协调路长制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2．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城建办负责指导、监督、组织实施职责范围内农村公路及设施建设维护相关工作，改善农村公路路况，配合区运管局解决关于农村公路相关事宜。
综合办负责统筹、协调、推动各成员部门落实路长制工作职责。
党建办负责将路长制实施情况考核结果作为对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负责农村公路管理保护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
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农村公路执法监管，协调、指导、实施辖区内涉及农村公路的综合执法，包括路面洒落、道路两侧乱堆乱放、道路两侧商贩店面违法占道、道路违法设置障碍物、非法广告牌匾、临时建筑物等。
公共管理负责协调、指导、实施职责范围内清洁村庄建设；实施农村道路及周边环境整治、垃圾处置、加强农村环境管理及保护适宜路段绿化和林木管护。
（二）路长设置及职责
1．路长设置
街级总路长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汤海滨担任，村级路长按辖区内农村道路设置，由行政村主要领导担任。
2.路长主要职责
街道级总路长是辖区推行路长制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负总责，负责辖区内推行路长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决策部署和考核监督。
街道级路长是辖管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负责落实区级路长的工作部署，组织区域内农村公路的保洁、绿化、巡查、监管、执法等工作，制定街道农村公路“一路一档”方案，配合市、区农村公路综合整治，对村级路长进行督导和考核。
村级路长是辖管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负责落实街道级路长的工作部署，开展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巡查、保洁、监管和保护工作，发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街道级路长。
（三）路长制办公室设置及职责
街道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路长制办公室，设在街道城市建设办公室，成员由公共管理办、综合办、党建办、综合执法大队等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组成。
街道路长制办公室的职责是：在街道级总路长的直接领导下，承担本街道路长制实施的具体工作，制定路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协调、指导、监督各项任务落实，组织开展对村级路长制实施情况的考核。
五、主要任务
（一）加强养护管理，加大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巡查力度，及时掌握公路路况信息，发现并协调处理农村公路及沿线设施损坏情况，重大问题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推进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延长公路使用寿命。农村公路路面整洁，路肩保持平整，边坡稳定，清理和完善沿线边沟、涵洞等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系统顺畅。绿色植物合理覆盖公路两侧绿化带、中央分隔带、边坡等位置。
（二）深入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公路沿线绿化、美化、净化、全面清理路域范围内的垃圾，促进农村公路与沿线生态环境自然和谐，打造畅通、舒适、安全、美丽的出行环境，充分发挥农村公路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引领作用。
（三）依法保护路产路权，制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乱堆乱放、以路为市、乱摆摊点、擅自设置广告牌、施工车辆抛撒、遗漏砂石料污染公路等占用公路、侵占公路产权的行为。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在农村公路和公路用地范围内未经批准埋（架）设各种管线、开设平交道口、挖沟引水等各类破坏、侵害公路产权的问题进行整治。
六、管理流程
按照巡查一反馈一协调一处置一督查5步法管理流程，实施开展“路长制”各项工作。
巡查：街级路长每月巡查不少于2次，村级路长每周巡查不少于1次；汛期、恶劣天气、重大活动或重要节假日加大巡查频率。
反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对涉及道路涉法案件以及其它需要协调的事项，要及时反馈给一级路长或街道相关分管领导及职能部门处理。
协调：街道相关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对街、村级路长反馈的问题，要统筹协调，并落实相关责任人，对需要区有关部门协助处理的事件应及时向区有关部门联系处理。
处置：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分别由街道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权限及分工进行处置和查处，各村按照属地原则，及时处置本区域内发现的各类问题。
督查：“路长制”管理中发现的问题，要做到责任明确，落实到人，切实做好反映问题的跟踪落实。街道主要领导对处置情况适时开展督查，对处置不力的，责令限期整改；对造成重大影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军粮城街农村公路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督促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责任，协调联动。各级路长要适时组织工作调度、开展工作调研，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二）加强督查考核。将“路长制”工作列入各村委会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并严格按照养护方案对各村委会农村公路养护质量进行全面检查。
（三）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广播、LED、标语、宣传板、微信公众号、村务公开栏等媒体，大力宣传“路长制”工作，让广大群众了解政策制度，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增强全社会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支持推动农村公路发展。
（四）加强协同配合。建立“政府主导、各级路长分级负责、各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和协调联动机制。各部门要全力支持“路长制”的实施，自觉服从街道的协调和管理，努力为农村公路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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